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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天津市科学
技术普及项目和活动申报指南

一、科学技术普及项目类
科学技术普及类项目重点支持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、科普新媒体开发利用、科普基础设施建设、科普工作评价与调查等四方面。单个项目资助额度最高不超过10万。
（一）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 
1. 科普展教具和装备开发
支持开发创意新颖、有丰富科学内涵且互动性强的系列展品、展项、装置、器材，要求安全可靠，并易于运输、安装、维护，适合流动参与各种大型科普活动。
2. 科普图书
支持列入出版计划的一年内能够出版的科普图书，重点支持原创性和地方特色的科普作品的创作开发，在全国及我市重点活动中能够提供1000册图书供有关部门进行公益性发放。图书封面需标注“天津市科普重点项目资助字样”。
出版社可直接申报，如作者申报，需出具与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协议。
（二）科普新媒体开发利用
重点支持低碳、环保、健康、安全等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、支持用户规模大、受益人群广、科普内涵丰富、实用性强、操作简便的应用软件及科普游戏，获资助项目将无偿授权给“天津科普网（科普惠）”、“科普天津”等科普资源对接平台使用。
面向人群：社会团体、有依托单位的个人、天津市科普基地均可申报。 
申报基础：有新激活用户数、新激活留存率、新激活二次回访、DAU（日活跃用户数）、MAU（月活跃用户数）、人均月访问天数、访问深度等数据统计，软件内容可展示。
此项目只受理已开发的、已应用的APP软件。
（三）科普基础设施建设（仅限天津市科普基地申报）
科普传播平台优化：重点支持以市级科普基地为依托，以互联网为载体，构建形式多样的新型科普传播平台。
建设基于互联网的网上科普基地，或以现有科普基地网站为基础进行功能提升。整合科普基地资源，以文字、图片、视频、音频、互动游戏等多种形式进行网上科普传播，覆盖较广的受众群体。发布及更新条目达到较高频次，每年累计不低于50次（条）。平台所开发的内容无偿提供给“天津科普网（科普惠）”等科普资源对接平台使用。
（四）科普工作评价与调查
面向科普工作支撑机构，开展科普规划、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分析、科普工作统计评价等。
二、科学普及活动
围绕全市范围开展的、符合时代需求的专题性大型科普活动；社会各界能够广泛参与、有创意、有特色的专题科普活动。科普活动应体现新创意、新思路和新方式，对全市科普活动开展具有示范作用；活动效果突出，影响力大，受众面广。
（一）科普交流与宣传：单个活动资助额度最高不超过8万。
支持节约能源资源、保护生态环境、保障安全生产、促进创新创造、美丽天津建设等主题的全市性大型科普专题活动。活动内容丰富，影响力广泛，吸引各界群众广泛参与，能够成为品牌活动。所开展活动需向“天津科普网（科普惠）”科普资源对接平台提供活动信息。
（二）科普教育活动：单个活动资助额度最高不超过3万。
1. 针对青少年、农民、城镇劳动人口、居民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科技素质培养、创新能力培养等科普教育活动。
2. 围绕环保、安全生产、地震、妇女儿童、健康等日常生活中的科学知识，开展主题鲜明的科普折页、科普记事本、科普异型画册、科普漫画创作等活动，在全市重点科普活动中能够提供1000册供有关部门进行公益性发放。
（三）科普竞赛活动：单个活动资助额度最高不超过20万。
组织开展市级或国家级科普培训、科普竞赛等活动。
